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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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许可证编号:B1钥
"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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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及国家有关规定,经

审查,准许你公司按照本经营许可证 (正文和附件)载明的

内容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特颁发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

可证。

公 司 名 称:北京蓝汛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应慧玲

注 册 资 本:人民币肆仟万元

注 册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朗秋园甲8号

业 务 种 类:(见附页)

业务覆盖范围:(见附页)

(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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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许可证编号:B1乇oO⒛275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附 页 )

北京蓝汛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垦本情况及其出资比例如下:

注g如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化】 日起 30日 内向工业和
息化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股东娃名 (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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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附 页 )

北京蓝汛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获准经营的业务种类、服务项目和业务

覆盖范围:

一、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服务项目:不含互联网资

业务覆盖范围:机房所 、重庆 4直辖市以及

南、郑州、武汊、长大同、长春、啥尔滨、南京、

沙、广州、东莞、昆明 14

二、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 络业务

业务覆盖范围:全国。

三、笫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

业务覆盖范围:北京、上海 2直辖市以及南京、武汊、广州、深圳、

成都、西安 6城市。

四、笫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按入服务业务

业务覆盖范围:北京、天津、山西、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

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云南 17省 (直

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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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规定事项》是经营许可证重要组成部分,北京蓝汛通信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应当按照经营许可证所载明的许可事项开展经营活动,并遵守下列规定

事项 :

一、你公司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严格执行电信网码号资源、业务资费、市场管理、服

务质量、电信设备管理、设施建设和运行、安全生产及网络与信息安全等行业

管理规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义务,配合电信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监督

检查工作。

二、你公司应当按照许可的业务种类和业务覆盖范围,依法开展业务经营

活动,不得经营或变相经营未经许可的其他电信业务 ,不得超越许可的业务覆盖

范围开展经营活动。你公司应当在公司主要经营场所、网站主页、业务宣传手

册等显著位置标明经营许可证编号。

三、你公司在未取得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经营许可时,不得投资建设电

信传输网络设施。你公司需使用电信传输网等网络基础设施时,应当使用已取

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的经营者提供的网络设施 ,不得从无基础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者处购买、租用电信传输网网络资源设施。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规范各类电信资源的使用管理 ,

不得向未经许可擅 自开展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提供电信资源 ,不得将你公司购买

或租用的带宽等网络接入资源向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经营者转售或转租。你公

司应当采取切实的技术手段和监控措施加强用户管理,禁止用户利用你公司的

电信资源违规经营电信业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 《电信服务规范》等相关电信服务管理要求向用户提

供服务,建立健全服务管理制度 ,配备用户投诉受理人员,妥善化解服务纠纷 ,

维护用户合法杈益。

六、你公司应当按照 《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H号 )的有关要求,开展所属网络和系统定级备案、符合性评测和风险评估等

工作,及时向通信主管部门报备,按照有关政策和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系列标准

要求落实网络安全防护措施 ,保障网络和系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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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你公司应当按照

别规定事项   
°

户信息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和 《电信和互联网用

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扭 号)要求,开展用户信息保护

工作,落实企业网络与信息安全主体责任,完善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规范用

户信息和网络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使用和销毁等行为,加强数据访问权限

管理,防止用户信息和数据泄露。

八、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在发生大规模用户个人信息泄露

事件、影响众多用户的服务中断事件等重大网络安全事件时,立即采取应急措

施,控制影响范围,消除事件危害,并第一时间向电信主管部门报告,根据电

信主管部门要求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九、你公司应当配合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工作,按照法律法规

要求或有关标准,做好用户日志留存、违法信息监测等工作,对发现的违法信

息立即进行处置,保存有关记录,并在处置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向电信主管部门

上报。

十、你公司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为有关部门提供技术接口和解密等

技术支持和协助。

十—、你公司或者经你公司授权经营电信业务的子公司,遇有合并或者分

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化、业务经营权转移等涉及经营主体需要变更的情形 ,

应当自公司作出决定之日起 3O日 内向我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涉及

新增外方股东或原有外方股东发生变更的情形,应当按照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

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二、你公司遇有业务覆盖范围内负责当地业务经营、客户服务等事务的

机构信息发生变化的情形,应当在变更后 30口 内向原发证机关报送有关信息。

你公司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经营的,应当提前 90日 向原发证机关提

出续办申请。

十三、你公司如已持有省 (自 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颁发的电信业务

经营许可证,且所载明的业务种类和相应的业务覆盖范围包含在跨地区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证的范围内,应当在取得我部颁发的许可证后 30日 内,向相关省(自

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办理许可证的注销或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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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你公司应当在每年第—季度参加电信主管部门组织的经营许可证年

检。

十五、你公司在经营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

(— )你公司不得为非法经营电信业务者和未办理备案手续的互联网信息

服务提供者提供设备托管、存储空间及网络其他资源出租等服务。

(二 )你公司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或相关标准,对用户的基本信息进行

备案登记和更新。

(三 )你公司应当将网络控制、业务、数据处理等有关设施放置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许可的业务覆盖范围内,不得向其它企业、组织或个人开放网络

控制系统的使用、管理权限,不得委托他人对网络控制系统代为管理。

(四 )你公司开通业务前,应当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及通信行业技术标准 ,

建设相应技术手段,通过相关技术评测,并按要求实现与电信主管部门相关系

统的对接。开通业务后,应及时填报或更新相关系统数据。网络接入资源进行

扩容或者机房发生变更时,应当提前向发证机关申请开展相关的技术评测。

(五 )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配备相应数量的专职网络与信

息安全管理人员,成立相应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机构,并将相关信息向业务开

展地电信主管部门报备,建立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制度,制定应急处置预

案,做好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技术手段规范使用、口常管理及运行维护。

(六 )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或有关标准,具备网络与信息安

全管理技术保障措施,并完成与电信主管部门有关系统的对接。你公司应确保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技术手段与网络和业务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

行,实现对运营网络和业务的全覆盖,并在业务开通、业务机房新建或改/扩建、

网络接入资源发生变化时,提前向发证机关报备,且同步填报或更新相关数据。

(七 )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或有关标准,建立互联网新技术

新业务安全评估制度,在新技术、业务或应用上线 (含合作推广、试点、商用

等)时 ,在基础资源配置、技术实现方式、业务功能或用户规模等方面发生较

大变化时,开展网络信息安仝评估,积极防范网络信息安全风险,并在安全评

估完成 30口 内向电信主管部门提交书面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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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针对木马僵尸网络、移动恶意

程序、网站仿冒等公共网络安全威胁,采取中断仿冒网站或恶意程序传播、控

制服务器的接入服务等处置措施。

(九 )你公司提供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时,应当将网络节点服务设施放置

在获得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经营许可的机房内。

十六、你公司在经营内容分发网络业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

(— )你公司不得为非法经营电信业务者和未办理备案手续的互联网信息

服务提供者提供内容分发网络服务。

(二 )你公司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或相关标准,对用户的基本信息进行

备案登记和更新。

(三 )你公司应当将网络控制、业务、数据处理等有关设施放置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许可的业务覆盖范围内,不得向其它企业、组织或个人开放网络

控制系统的使用、管理权限,不得委托他人对网络控制系统代为管理。

(四 )你公司开通业务前,应当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及通信行业技术标准 ,

建设相应技术手段,通过相关技术评测,并按要求实现与电信主管部门相关系

统的对接。开通业务后,应及时填报或更新相关系统数据。网络接入资源进行

扩容或者机房发生变更时,应当提前向发证机关申请开展相关的技术评测。

(五 )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配备相应数量的专职网络与信

息安全管理人员,成立相应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机构,并将相关信息向业务开

展地电信主管部门报备,建立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制度,制定应急处置预

案,做好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技术手段规范使用、口常管理及运行维护。

(六 )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或有关标准,具备网络与信息安

仝管理技术保障措施,并完成与电信主管部闸有关系统的对接。你公司应确保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技术手段与网络和业务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

行,实现对运营网络和业务的全覆盖,并在业务开通、业务节点调整、网络接

入资源发生变化时,提前向发证机关报备,且同步填报或更新相关数据。

(七 )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或有关标准,建立互联网新技术新

业务安全评估制度,在新技术、业务或应用上线 (含合作推广、试点、商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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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规定事项

时,在基础资源配置、技术实现方式、业务功能或用户规模等方面发生较大变

化时,开展网络信息安全评估,积极防范网络信息安全风险,并在安全评估完

成30日 内向电信主管部门提交书面评估报告。

十七、你公司在经营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

(— )你公司在提供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商

用密码管理条例》、《电子签名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选用经国家密码

管理机构认可蔺用密码产品,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保证在提供

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过程中数据和业务的安全。

(二 )未经许可,你公司不得利用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系统,经营或变

相经营固定通信业务、1P电话业务等其他电信业务,不得为 Vo1P网 关提供语

音落地服务,不得为用户提供公共互联网访问或代理访问服务。

(三 )你公司经营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时,应当在许可的业务覆盖

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得跨境提供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

(四 )你公司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或相关标准,对用户的基本信息进行

备案登记和更新。

(五 )你公司应当将网络控制、业务、数据处理等有关设施放置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许可的业务覆盖范围内,不得向其它企业、组织或个人开放网络

控制系统的使用、管理权限,不得委托他人对网络控制系统代为管理。

(六 )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配备相应数量的专职网络与信

息安全管理人员,成立相应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机构,并将相关信息向业务

开展地电信主管部门报备,建立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制度,制定应急处置

预案,做好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技术手段规范使用、口常管理及运行维护。

(七 )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或有关标准,具备网络与信息安

全管理技术保障措施,并实现与网络和业务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

行,确保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技术手段对运营网络和业务的全覆盖。

(八 )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或有关标准,建立互联网新技术新

业务安全评估制度,在新技术、业务或应用上线 (含合作推广、试点、商用等 )

时,在基础资源配置、技术实现方式、业务功能或用户规模等方面发生较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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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许可证编号: B1⋯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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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规定事项

化时,开展网络信息安全评估,积极防范网络信息安全风险,并在安全评估完

成 30口 内向电信主管部门提交书面评估报告。

(九 )你公司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或相关标准,对用户的基本信息进行

备案登记和更新。

十八、你公司在经营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

(~)你公司应当在许可的业务覆盖范围内,通过国家批准的经营性互联

网络进行国际联网、经营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你公司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

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经营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二 )你公司在为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时,应当严格执行
“
网站先备

案后接入
”
的原则,认真做好代为备案、网站备案信息记录更新工作,不得为

未备案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你公司应当建立备案管理
“
专人专岗

”
负责

制、建立业务管理系统、建立业务管理系统支撑下的网站备案信息数据库。

(三 )你公司不得为非法经营电信业务者和未办理备案手续的互联网信息

服务提供者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四 )你公司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或相关标准,对用户的基本信息进行

各案登记和更新。

(五 )你公司应当将网络控制、业务、数据处理等有关设施放置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许可的业务覆盖范围内,不得向其它企业、组织或个人开放网络

控制系统的使用、管理杈限,不得委托他人对网络控制系统代为管理。

(六 )你公司开通业务前,应当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及通信行业技术标准 ,

建设相应技术手段,通过相关技术评测,并按要求实现与电信主管部门相关系

统的对接。开通业务后,应及时填报或更新相关系统数据。网络接入资源进行

扩容或者机房发生变更时,应当提前向发证机关申请开展相关的技术评测。

(七 )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配备相应数量的专职网络与信

息安全管理人员,成立相应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机构,并将相关信息向业务开

展地电信主管部门报备,建立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制度,制定应急处置预

案,做好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技术手段规范使用、日常管理及运行维护。

(八 )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或有关标准,具备网络与信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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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许可证编号:B1¨20"m%

特别规定事项

仝管理技术保障措施,并完成与电信主管部门有关系统的对接。你公司应确保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技术手段与网络和业务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

行,实现对运营网络和业务的全覆盖,并在业务开通、业务节点调整、网络接

入资源发生变化时,提前向发证机关报备,且同步填报或更新相关数据。

(九 )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或有关标准,建立互联网新技术新

业务安全评估制度,在新技术、业务或应用上线 (含合作推广、试点、商用等 )

时,在基础资源配置、技术实现方式、业务功能或用户规模等方面发生较大变

化时,开展网络信息安全评估,积极防范网络信息安全风险,并在安全评估完

成 3O日 内向电信主管部门提交书面评估报告。

(十 )你公司应当按照电信主管部门要求,针对木马僵尸网络、移动恶意

程序、网站仿冒等公共网络安全威胁,采取中断仿冒网站或恶意程序传播、控

制服务器的接入服务等处置措施。

司(局 )负责人:π 公司代表:浏

∞卩年千月
`氵

年台月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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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许可证编号:z「4-圃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年检情况记录表

根据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发证机关对经营

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发证机关进行经营许可证年检时,对 电信业务
经营者报送的年检材料进行全面审核 ,并对其经营主体

`经
营行为、电

信设施建设、电信资费和服务质量等进行必要的检查。对年检合格的

在年检情况记录表上加盖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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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许可证编号:β 卜 加oT以7r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年检情况记隶表

根据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发证机关对经营

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发证机关进行经营许可证年检时,对 电信业务

经营者报送的年检材料进行全面审核 ,并对其经营主体、经营行为、电

信设施建设、电信资费和服务质量等进行必要的检查。对年检合格的

在年检情况记录表上加盖印章。

经审核,你公司 加o8年度年检合格。

发证机关 (盖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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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许可证编号饣踣l-加
7,丬芏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年检情况记录表

根据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发证机关对经营

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发证机关进行经营许可证年检时,对 电信业务

经营者报送的年检材料进行全面审核 ,并对其经营主体、经营行为、电

信设施建设、电信资费和服务质量等进行必要的检查。对年检合格的

在年检情况记录表上加盖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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